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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 

 

关于更新《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指南  

发电设施》技术要求的说明 
 

《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指南 发电设施》（以下简称

《指南》）自 2023 年实施以来，有效提升了发电行业碳排放核算的

科学性、合理性和规范性，为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健康有序运行

提供了有效保障。为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《关于推

进绿色低碳转型 加强全国碳市场建设的意见》关于结合全国碳市

场建设加快修订重点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核算与报告指南、完善基于

排放因子法的核算体系有关要求，回应行业、地方和企业关切，生

态环境部于 2025 年 4 月组织国家气候战略中心、中国电力企业联

合会等单位成立工作组，对《指南》的科学性、合理性、可操作性

开展系统性评估和修订。有关技术要求更新情况说明如下。 

一、关于更新碳氧化率等排放因子 

《指南》燃煤机组的碳氧化率采用统一缺省值 99%，但实施过

程中，部分高海拔地区发电行业重点排放单位发电设施的实际燃煤

碳氧化率达不到该值。为更真实、准确反映发电行业的实际碳排放

情况，避免因碳氧化率缺省值导致的排放量数据高估，进一步提升

《指南》的科学性、适用性和公平性，工作组根据中国电力企业联

合会等提供的 2018—2025 年燃煤机组实测样本（包括煤质、海

拔、锅炉类型、装机容量和碳氧化率等信息），分析论证得出燃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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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组的碳氧化率受海拔和锅炉炉型等综合因素影响，总体上随海拔

升高呈下降趋势。本次修改针对三种不同炉型、两类不同海拔区域

的燃煤机组碳氧化率给出了相应的缺省值。 

表 1  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发电行业重点排放单位燃煤碳氧化率缺省值 

海拔区间 

（m） 

常规煤粉炉 

缺省值（%） 

循环流化床 

缺省值（%） 

W 火焰炉 

缺省值（%） 

0-1000 99 98 98 

1000 以上 98 97 96 

 
注：其他非常规燃煤锅炉按循环流化床缺省值取值。 
 

为加强与国家温室气体排放因子数据库的统筹，更加及时准确

反映实际排放情况，本次修改还对 6 种燃油（原油、燃料油、汽

油、煤油、柴油、其他石油制品）和 8 种燃气（液化石油气、液化

天然气、炼厂干气、天然气、焦炉煤气、高炉煤气、转炉煤气、其

他煤气）的碳氧化率、单位热值含碳量、低位发热量等缺省值的数

据来源进行调整，将采用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指南、能源统计年鉴等

修改为采用国家温室气体排放因子库数据；需要说明的是，本次修

改未调整燃油和燃气碳氧化率缺省值。 

二、关于删除购入使用电力排放 

由于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不再管控购入使用电力的间接碳排

放，钢铁、水泥和铝冶炼行业碳排放核算技术规范均删除了购入使

用电力排放相关内容，本次修改明确发电行业重点排放单位不再核

算购入使用电力排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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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关于增加碳市场减排成效信息 

为反映发电企业在碳市场机制激励下的绿色低碳举措与成效，

将在信息公开内容中增加碳市场减排成效评估所需信息，包括：企

业当年度实施的节能降碳技术措施的名称、一次性投资（万元）、

运维成本（万元/年）、实施对象（锅炉、汽轮机、凝汽器、辅机

系统等）。 

四、关于实施时间 

表 1 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发电行业重点排放单位燃煤碳氧化

率缺省值、删除购入使用电力排放和增加碳市场减排成效信息等修

改内容自 2026 年度实施。本次修改涉及调整重点排放单位已报送

的 2026 年度《数据质量控制方案》和部分月份的月度信息化存证

信息，具体操作方法将通过全国碳市场管理平台向重点排放单位和

地方生态环境部门另行通知。对于 2027 年度及之后更新排放因子

的，将在制定下一年度《数据质量控制方案》时由全国碳市场管理

平台自动更新。 


